
四川省乐山市峨眉山市高桥镇人民政府2018年部门预算支出绩效报告

一、单位概况

（一）机构组成。
高桥镇人民政府属于行政单位，是一级预算单位。本单位2018年预算编制独立核算机构1个，独立编制机构3个，其中：行政1个、事业2个，分别是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和社会事业服务中心。

（二）机构职能。
高桥镇人民政府的主要职能是落实政策、促进发展、维护稳定、加强管理、提供服务。高桥镇人民政府2018年注重深化依法治镇创建活动，全面推进依法治理工作和推进项目工作的开展。
（三）人员概况。

本单位截至2018年12月31日行政人员共20人，事业人员共12人，在职人员共计32人。

二、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一）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

2018年全年收入合计55451883.85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55162256.46元，占总收入的99.48%，本年累计其他资金收入289627.39元，占总收入的0.52%。

（二）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

2018年全年支出合计50520018.39元，基本支出6485081.88元，项目支出44034936.51元。

三、部门财政支出管理情况

（一）预决算编制情况。

高桥镇人民政府预算安排支出主要用于保障我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以及承担高桥镇特定事业发展相关工作。基本支出，是用于保障高桥镇人民政府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项目支出，是用于保障高桥镇人民政府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2018年高桥镇人民政府收入预算总额55162256.46元，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2264674.37元，政府性基金收入42897582.09元。相应安排支出预算50025417.81元，其中：基本支出5990481.3元，项目支出44034936.51元。支出预算按照功能科目分：一般公共服务5236709.42元，国防支出8000元，文化体育与传媒89339.1元，社会保障和就业2160535.11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137685.64元，城乡社区36976435.34元，农林水5499179.78元，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32400元，住房保障支出379734元。

（二）执行管理情况。

我单位的资金使用严格遵循财经制度的规定，有严格的财政资金拨付程序，项目资金严格按照项目开展进度拨款支付，镇乡村社干部报酬及补助严格按照绩效比例支付。

1、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执行情况

2018年，我镇实现财政收入55451883.85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55162256.46元，占总收入的99.48%。已完成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2、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执行情况

为保障我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以及承担高桥镇特定事业发展相关工作，我单位的支出情况按支出功能分类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主要用于单位人员工资、日常运转以及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而安排的年度项目支出，主要包括：团委、妇联、关工委等部门工作经费、地名普查工作经费、行政运行办公费等。2018年全年支出5236709.42元。

（2）国防支出，主要用于基层武装方面的支出。2018年全年支出8000元。

（3）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主要用于群众文化、体育、广播影视、新闻出版等方面的支出。2018年全年支出89339.1元。

（4）社会保障和就业，主要用于社会保障支出及单位离退休人员支出。包括：社区干部报酬、社区办公经费等。2018年全年支出2160353.11元。

（5）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主要用于单位按照规定标准为职工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及公务员医疗补助以及计生事务方面的支出。2018年全年支出137685.64元。

（6）城乡社区支出，主要用于城乡社区事务管理，主要包括：人大活动室建设、冬季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村（社区）城乡环境卫生整治、农贸市场及集镇规范整治、集镇垃圾清运等经费。2018年全年支出36976435.34元。

（7）农林水支出，主要用于农业、林业、水利等方面的事务，主要包括：村办公经费、公共运行维护费、镇乡交管办专项经费等。2018年全年支出5499179.78元。

（8）国土海洋气象支出，用于辖区内土地管理、气象预报、地质灾害防治巡查、违章建筑管控等支出，2018年全年支出32400元。

（9）住房保障支出，用于单位按照规定标准为职工缴纳住房公积金等支出。2018年全年支出379734元。

（三）支出绩效情况。

1、部门支出绩效。

（1）行政运转保障。

2018年，我镇保障了煤矿以奖代补等项目工作有序进行，同时保障地灾监测经费、大调解经费、文化经费、阵地建设经费等工作的拨付，确保日常工作运转顺利。

（2）机关厉行节约。

我镇认真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厉行节约，严格控制“三公”经费。2018年，我镇公务用车运行维护支出114220.23元，无公务接待支出。

（3）机关节能降耗。

我单位制定机关节能降耗规则，要求机关干部以身作则，节约资源，减少能耗。
（四）财务管理情况。

坚持依法理财，严格按照财经纪律的要求，制定并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财政管理约法十章及财政所职责分工上墙，确保传达到每一个财务工作人员；规范财务管理，财政所分设会计和出纳岗位，按不相容职位分离原则安排人员负责印鉴的管理和票据的管理，分工明确，相互牵制，严格执行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根据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及时进行会计核算，严禁虚列、多列、少列或不列费用，严禁私设账外账、小金库、公款私存等；强化财政监督，并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结合镇党委和各部门加强对财政所工作的监督管理，不断改进完善财务管理工作。

（五）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按照文件精神要求，结合年初工作计划及财政预算，我镇着力加强绩效管理自评工作，成立了以镇长为领导，财政所工作人员和镇纪检部门纪检委员为主要成员的工作小组，通过部门自查、领导小组督查、文件资料检查等方式加强对支出绩效，特别是资金量较大的财政支出的评价工作。经自查，我镇在财政资金的管理使用中严格按照财政资金拨付流程和审批程序进行，不存在违法违纪行为。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通过绩效管理自评，我镇在预算支出中不存在违法违纪行为。我镇按照要求单独设立财政所，2018年财政所有工作人员3人，岗位设置所长、出纳、会计；按要求完成了基础工作制度、公开公示制度、内部控制制度、廉政建设制度的建设工作；做到年初有计划、年中有回顾、年终有总结，会计按月及时记账并装订账簿，按时并保质保量的完成年终部门决算工作、财政资金的对账工作、资产的登记、以及日常的报表及资料的报送工作。同时在业务工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1、财政所人员更换频繁，队伍不稳定，不利于工作开展。

2、财政所工作人员业务能力不强，存在业务知识不熟悉的情况。

针对上述问题，建议加强队伍建设，巩固队伍的稳定性，同时加强对财政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加强对日常财务工作的监督与检查，财政工作人员也要加强自身学习，确保会计处理的严肃性和准确性。

高桥镇人民政府

2019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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